
中華民國童軍總會 109 年童軍節慶祝大會暨參加 24 次世界大露營 

檢討會實施計畫 

一 目標： 

(一)、辦理全國性童軍節慶祝活動，公開表揚對我國童軍運動推展有功的團體和個

人，以彰顯受表揚童軍團體和夥伴的成就、奉獻和功績。 

(二)、透過全國性童軍節慶祝活動的舉辦，隆重表揚 108 年獲得國花級童軍，提升

國花級童軍的榮譽，以作為全國各級童軍表率。 

(三)、配合 109 年童軍節慶祝活動，表揚各地方童軍會所屬績優童軍團，以鼓勵及

肯定各縣市童軍團的優異表現。  

(四)、表揚 108 年參與第 24 次世界大露營有功人員，並藉由檢討會的辦理鼓勵我國

童軍和服務員持續參與國際童軍活動。 

 

二 主辦單位：中華民國童軍總會 

三 協辦單位：臺灣省童軍會、各直轄市、縣(市)童軍會、佛光童軍總部 

四 活動時間：109 年 3 月 5 日(星期四) 

五 活動地點：國軍英雄館(臺北市中正區長沙街 1 段 20 號) 

六 工作小組編組： 

    召集人：蘇秘書長德祥   副召集人：李耀淳執行長 

    行政交通組：組長 黃副秘書長道平；組員：陳慧美、張翰雲 

    典禮活動組：組長 張副秘書長文鑫；組員：由佛光童軍總部派員支援 

    報到接待組：組長 管志明；組員：曾國欽、顏光正、王俊輝、周麗蓉 

    場地布置組：組長 李耀淳執行長；組員：由佛光童軍總部派員支援 

    文物供應組：組長 李永山執行長；組員：文物供應中心夥伴 

七 參加對象：  

（一）、 教育部、中央暨地方政府各單位代表 

（二）、 中華民國童軍總會理事、監事暨各委員會主任委員 

（三）、 各直轄市、縣(市)童軍會理事長或代表 1 人 

（四）、 108 年暨 109 年第 1 季國花級童軍、108 年晉級服務羅浮 

（五）、 各直轄市、縣(市)童軍會績優團代表 1 人 

（六）、 獲頒 108 年童軍總會銅獅以上獎章之服務員 

（七）、 參加 24 次世界大露營 CMT、IST、各團團長、副團長 

（八）、 中華民國陽明山活動中心基金會獲表揚董事 

（九）、 其他受邀請之童軍夥伴暨社會人士 



 

八 慶祝活動內容： 

(一)、 國花級童軍及服務羅浮晉見中華民國童軍總會會長 

(二)、 舉行 109 年童軍節慶祝典禮 

(三)、 頒發 108 年銅獅以上獎章暨 108 年全國績優童軍團代表 

(四)、 辦理 2019 年參加第 24 次世界大露營檢討會暨頒發獲獎夥伴 

(五)、 頒發中華民國童軍陽明山活動中心董事會董事感謝狀 

 

 

九、活動行程安排： 

    時  間   活 動 內 容 負 責 組  别    備    註 

  09：00-09：30 各組工作人員報

到 

報到接待組 國軍英雄館 

09：30-10：00 國花童軍暨服務

羅浮報到 

童軍節慶祝大會

會場布置 

報到接待組 

 

場地布置組 

國軍英雄館 

 

國軍英雄館 

10：00-10：30 前往總統府晉見

會長 

行政交通組 

 

 

10：30-11：00 晉見會長典禮預

演 

童軍節慶祝大會

預演 

總統府禮賓司 

 

典禮活動組 

總統府禮堂 

 

國軍英雄館 

11：00-11：30 晉見會長 行政交通組 總統府禮堂 

11：30-12：00 國花童軍暨服務

羅浮離開總統府

返回國軍英雄館 

 

參加童軍節慶祝

大會暨第 24 次世

界大露營檢討會

人員報到 

 

 

行政交通組 

 

 

報到接待組 

行政交通組 

 

 

 

 

國軍英雄館 



12：00-14：00 中華民國童軍總

會 109 年童軍節慶

祝大會暨參加第

24 次世界大露營

檢討會 

 

典禮活動組 

 

國軍英雄館 

14：00- 慶祝大會活動結

束 

童軍節慶祝大會

會場整理 

典禮活動組 

報到接待組 

行政交通組 

場地布置組 

 

國軍英雄館 

 

十、報到時間： 

    本活動分三梯次辦理報到，各梯次報到時間分配如下： 

    第一梯次：大會工作人員於當日上午 9 時至 9 時 30 分報到。 

    第二梯次：國花級童軍、服務羅浮於當日上午 9 時 30 分至 10 時報到。 

    第三梯次：參加 109 年童軍節慶祝大會各界代表暨參加 24 次世界大露營檢討會團 

長、副團長及相關人員等，於當日上午 11 時 30 分至 12 時報到。 

 

十一、報到地點：國軍英雄館一樓大廳 (臺北市中正區長沙街 1 段 20 號，臺北市捷運綠線、

藍線西門站 2 號出口) 

十二、參加本項活動之國花級童軍、服務羅浮及學校教職員，由總會函請教育部轉各直轄

市、縣(市)政府教育局(處)及學校，請同意以公假登記，並補助出差旅費。 

十三、參加本次活動所有夥伴請穿著全套標準童軍制服，但參加 24 次世界大露營夥伴請

配戴代表團領巾。 

十四、本活動不提供參加活動者住宿及交通服務，如有住宿及交通需求，得自行向國軍英

雄館提早預訂住宿房間。 

十五、本活動所需經費除向教育部申請補助外，餘由總會年度預算經費項下支應。 

十六、本實施計畫經本會理事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